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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、县（市）文化旅游局、财政局、旅游企业： 

现将《沈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旅游企业发展的政策措

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       沈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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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

决策部署，支持和帮助旅游企业共渡难关，依据《辽宁省应对新
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若干政策措

施》和《沈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经营

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，适当增加旅游专项资金规模，加大对旅游企

业的扶持力度。现结合我市旅游企业发展实际，制定如下政策措

施。 

 一、组织实施旅行社质保金暂退工作。2020 年 3月 10 日前，

向旅行社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，标准为现有交纳数额的

80%，被法院冻结的保证金不在此次暂退范围之内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） 

二、对旅游企业的亏损给予增加递延年限的支持。对受疫情

影响困难的旅游企业，在 2020 年度发生的亏损，最长结转年限由

5年延长至 8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税务局） 

三、缓缴社会保险费。对旅游、冰雪体育等受损严重行业企

业，经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确认，可将疫情影响期间应缴社会保险

费征收期延长至 6月底。缓缴期间免征滞纳金。缓缴期满后，企

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，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） 

四、减轻企业失业保险费负担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在我市依

法参加失业保险，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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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个月以上，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旅游企业，按其上年度实际

缴纳失业保险总额的 80%返还。对符合条件的面临暂时性生产经

营困难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旅游企业，按 6个月的上年度

我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参保职工人数给予稳岗返还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） 

五、延期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。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

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参保旅游企业和个人，经医保和税务部门会

商同意后可办理延期补缴，延期至 2020 年 3月 31 日，断缴期间

参保企业和个人待遇不受影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医保局、市税务局） 

六、允许困难中小旅游企业减免和延期缴纳税款。因疫情原

因导致旅游企业发生重大损失，正常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，缴

纳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，可申请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减半征收。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，对生活服务收入免征

增值税。确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旅游企业，可向税务

部门申请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，最长不超过 3 个月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税务局） 

七、纾缓中小旅游企业用能成本压力。对受疫情影响、面临

暂时性经营困难，不能按期缴纳水费、电费、燃气费的中小旅游

企业，由企业向主管单位申请，经批准后延期缴纳，最长不超过

3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） 

八、适当补贴包机损失。本市旅行社履行包机、专列协议，

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包机停飞或滞留增加的由旅行社自身承担的飞

机票损失，经旅行社申报，按照损失额度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、市财政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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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适当补贴冰雪企业损失。对已进行工商注册且实际运营

的冰雪企业，按照企业 2019-2020 年雪季投入（营销策划、冰雪

设施等），以合同、发票及相关财务报表为依据，经审计后，给予

一定补贴。其中，投入在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30%补贴，

最高 300 万元；投入在 500 万元（含）以上 1000 万元以下，补贴

20%，最高 100 万元；投入在 500 万元以下的，给予 10%补贴，最

高 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、市财政局） 

十、对旅行社新增流动资金贷款，按照贷款额度的 2％，给

予补贴，期限 1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） 

本措施自发文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有效。本措施规定

如与国家、省、市此后发布的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最新规定执行，

各项条款由责任部门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2020 年 3月 3日印发 


